附件1

珠海市香洲渔港渔船搬迁奖励和生产生活补助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申请人信息
	姓  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联系电话
	
	船名号
	

	
	捕捞证持证人
	
	渔船迁离日期
	

	申请金额
	合计

(元)
	小写
	
	搬迁奖励（元）
	

	
	
	大写
	
	生产生活补助（元）
	

	
	申请人指定账号
	户名
	

	
	
	开户行
	

	
	
	账号
	

	申请人承诺
	1.本人自愿将本申请对应渔船迁离香洲渔港，迁入洪湾中心渔港或其他周边渔港；

2.本人清楚申请搬迁奖励和生产生活补助的前提条件，并承诺迁离后不再返回香洲渔港停泊；

3.本人渔船迁离香洲渔港后，按政府规定的时间要求办理船籍港变更及相关证书更换手续；
4.如违反本承诺，本人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。

 签字：         

 年    月   日

	审核
	镇政府

(街道办)
	 签字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
	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
(市流渔办)
	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备注：本表申请人、有关审核部门各执一份。
